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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函 
機關地址：10066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2號 

聯絡方式：吳巧梅 02–27718121 轉 1126 

受文者： 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3月 21 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接字第 1013000252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 101 年 3 月 14 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財產工

作分組第 6次會議」會議紀錄 1份，請 查照。 

 

正本：行政院院本部籌備小組、內政部籌備小組、外交部籌備小組、國防部籌備小組、財政

部籌備小組、教育部籌備小組、經濟及能源部籌備小組、交通及建設部籌備小組、勞

動部籌備小組、農業部籌備小組、衛生福利部籌備小組、環境資源部籌備小組、文化

部籌備小組、國家發展委員會籌備小組、科技部籌備小組、大陸委員會籌備小組、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籌備小組、海洋委員會籌備小組、僑務委員會籌備小組、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籌備小組、原住民族委員會籌備小組、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公平交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籌備小組、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籌備小組、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收保管組 

副本：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均含附件） 

 

 

 

依照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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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對於各機關所提問題或建議及本部處理意見，彙整如附表，請相

關機關參考。 

七、散會：上午 10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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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財產工作分組第 6 次會議機關所提問題或建議彙整表 

序

號 
提問 
單位 

案由 需協助解決之問題及建議處理方式 本部處理意見 

1 行政

院原

住民

族委

員會

（以

下簡

稱原

民

會） 

請提供大臺

北地區閒置

之國有土地

作為本會規

劃興建具原

住民族特色

之多元辦公

廳舍用地案 

一、 本會自 85 年成立以來無自有辦公廳舍，均以

租賃方式向民間租用房舍充當辦公廳舍，一

年租金約需新台幣 4,000 萬元，15 年計付新

台幣 6 億元，此不僅不符合經濟效益與撙節

財政原則，亦不符合常設機關長遠發展與業

務推動之實際需求，更不符合原住民社會期

待。 
二、 查國外對原住民族機關之設置均採自主尊重

為原則，其機關建築物不僅兼具民族文化特

色，亦兼具教育、文化、觀光等長遠指標性

意涵。目前臺灣東部有花蓮鯉魚潭原住民文

物館、中部有嘉義阿里山鄒族自然與文化中

心、南部有屏東三地門原住民文化園區從事

原住民文化、觀光、產業推廣，惟獨大臺北

地區欠缺原住民元素之文化、觀光展現。為

因應國際趨勢，建構北、中、南、東原住民

文化、產業推廣及文史料典展，並解決本會

無辦公廳舍問題，本會積極規劃興建具原住

民特色之多元辦公廳舍，並具體完成整體先

期興建規劃報告。 
三、 為因應本會組織法通過後預算員額預估由現

行 147 人擴編至約 220 人，另加計畫型臨時

人力及南投中興新村本會中部辦公室現址，

目前刻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規劃為高等

研究園區，屆時亦需配合規劃搬遷，未來總

計約需 400 人使用之辦公廳舍。 

查原民會已獲配新

莊副都心中央合署

辦 公 大 樓 面 積

6,734.9 ㎡，預算員

額數 291 人，內政部

營建署預定於 102
年中旬完工，進駐單

位接管時程約為 102
年底。茲原民會提案

請求協覓土地，惟未

派員出席說明，無從

得知其提案真意。故

本案仍請原民會考

量上述獲配房地之

情況後，如仍有本部

國有財產局（以下簡

稱國產局）需協助事

項，再敘明原委洽請

該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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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提問 
單位 

案由 需協助解決之問題及建議處理方式 本部處理意見 

2 經濟

部水

利署

（以

下簡

稱水

利

署） 

本署因辦公

廳舍空間有

限，無法設

置足夠會議

室，嚴重影

響 業 務 推

展，適衛生

署國民健康

局（以下簡

稱國民健康

局）原位於

臺中黎明辦

公區之辦公

廳舍目前閒

置，為物盡

其用，敬請

協助解決撥

用部分空間 

一、 本署為水利業務執行機關，掌理全國河川、

海堤及水庫之治理與管理，每年執行預算約

一千一佰億元，時常需召開各式會議，惟本

署台中辦公區僅有2間可容納約40人之會議

室及2間約20人之小型會議室，且欠缺50人以

上之大型會議室，致常需向勞委會中部辦公

室或環境保護署督察總隊借用，惟最近該總

隊因業務因素，已婉拒出借，致本署會議室

調度更加捉襟見肘。 
二、 查國民健康局原位於黎明辦公區廉明樓5樓

(本署對面大樓，面積約403坪)，目前已搬遷

至臺中市公保大樓，原有空間閒置未用，鑑

於本署因業務所需，亟需增設大型會議室2間
(1間兼訓練教室)及小型會議室1間(面積約需

165坪)，以利公展，且本署平時未使用時，

亦可提供黎明辦公區其他機關借用，爰擬提

出撥用需求。 
【建議處理方式】 
擬請財政部協助本署撥用原國民健康局位於黎明

辦公區廉明樓 5 樓(本署對面大樓，面積約 403 坪) 

據 國 民 健 康 局 表

示，已同意水利署撥

用臺中黎明辦公區

自強樓第3層樓。爰

請水利署先就該空

間規劃使用，倘仍有

辦公空間需求，再提

供需求條件，洽國產

局協覓適當房地。 

3 行政

院國

軍退

除役

官兵

輔導

委員

會榮

民森

林保

育事

業處

（以

下簡

稱森

保

處） 

本處組改後

將隸屬「環

境資源部」-
「森林及保

育署」之台

北分署，組

改後之辦公

廳舍請事先

規劃。 

本處員工大多居住宜蘭縣，請考量員工上下班交通

及居住宿舍問題。 
請環境資源部籌備

小組依行政院及所

屬機關組織調整作

業手冊規定儘早規

劃環境資源部森林

保育署臺北分署辦

公廳舍，並應考量森

保處員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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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提問 
單位 

案由 需協助解決之問題及建議處理方式 本部處理意見 

4 經濟

部標

準檢

驗局

基隆

分局 

本分局現使

用基隆市文

化局經管之

歷史建築，

配合都更計

畫，希覓適

宜辦公兼具

商品檢驗試

驗室功能之

場地，可供

搬遷。 

一、 查本分局現址辦公室海港大樓別館，係屬基

隆市政府文化局經管之歷史建築，非本分局

自有，另查該府目前刻正推動基隆火車站鄰

近之都市更新規劃，本分局需配合搬遷。 
二、 惟因檢驗業務檢驗儀器設備須配置多元管

路，可能會產生有毒氣體、污水…等，其需

求與一般行政辦公大樓有所差異，須特別考

量設置檢驗實驗室區。 
三、 據以，本分局希覓適宜場地可供搬遷，俾減

少每年編列龐大租金費用之預算，節省公

帑，期以賡續推動港口檢驗業務。 
【建議處理方式】 
建請國產局能提供適當土地予本分局辦理撥用。 

行政院三級或四級

機 關 所 需 辦 公 空

間，由各主管機關自

行規劃調配。爰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基隆

分 局 所 需 辦 公 廳

舍，請主管機關經濟

部先行協調處理及

規劃調配，如有不

足，再洽國產局協

覓。 

5 外交

部 
在中央聯合

辦公大樓爭

取擴大外交

部領事事務

局便民辦公

空間事 

一、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以下簡稱領務局)位處中

央聯合辦公大樓北棟三樓至五樓(其中四分之

一約 130 坪係屬行政院研考會所有)，其中三

樓除領務大廳外，另有護照製發小組及服務

管理小組共計 108 人於不足 150 坪之空間辦

公，而該面積倘扣除擺設護照製發機器及走

道等所佔面積，辦公空間明顯狹窄；此外，

組織改造後，領務局若干組室擴編，原已擁

擠之辦公空間將更形狹隘。 
二、 查領務局 100 年共計核發 1,560,475 本晶片

護照，其中自 100 年 7 月實施護照親辦案以

來，親自來局申辦民眾計 190,305 人，目前

親辦護照案件達總收件數比例 46.01%，未來

仍有增加趨勢。而三樓領務大廳因民眾申請

案件增多，領務局甚至向大樓管理委員會暫

時商借一樓大廳部分公共空間，擺放桌椅供

民眾填寫申請表格或等候送件，惟此非根本

解決之道。領務大廳門庭若市，空間不敷使

用之情形，頻遭致民怨，有損政府提升為民

服務效能及加強便民之形象。 
三、 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北棟五樓劃分為領務局(約

請領務局、人事總處

及研考會將現有人

員數額及使用之辦

公空間面積提供國

產局，由國產局提報

行政院組織改造推

動小組工作分組會

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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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提問 
單位 

案由 需協助解決之問題及建議處理方式 本部處理意見 

佔該樓層四分之三面積)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佔四分之ㄧ面積

約為 130 坪，現為該會檔庫及駕駛室)所有，

經領務局初步協調研考會獲復以，該會位處

五樓至八樓，除五樓約佔四分之ㄧ外，其八

樓約佔有不足三分之ㄧ面積，另約有三分之

二面積係屬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員住

宅及福利委員會(簡稱住福會)，組織改造後，

住福會裁併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

稱人事總處），倘人事總處同意釋出其八樓等

量空間（約 130 坪）予研考會，該會同意相

對釋出其五樓四分之ㄧ面積予領務局。 
四、 本(101)年 2 月 6 日組改後，住福會「住宅工

程」、「眷舍處理」及「宿舍管理」3 項業務移

撥國產局辦理；餘「福利規劃」及「文康活

動」2 項業務則移入人事總處之給與福利處。

領務局曾洽獲該總處秘書室告稱，組改後接

管住福會若干業務及員額，原辦公空間已不

敷使用；另原行政院人行局中部地方處裁撤

後，亦將有該地方處人員歸建等情。惟查原

人行局中部地方處人員仍屬「就地安置」之

情況，有意願到北部人事行政總處上班者恐

甚少；再者，該總處接管八樓原住福會之辦

公空間，倘擬部分保留俟中部地方處人員優

退或屆齡將遺缺遞補於台北總處，恐非立即

可行，故該總處接管其八樓原住福會之辦公

空間似無全部使用之迫切需要。 
五、 基於政府一體，且領務局為政府重要之對外

窗口，每年為國庫收取 30 餘億元之歲入，為

使日益增加申辦護照及各式證明文件之民眾

能有寬敞之便利空間，以及使同仁有更合適

之辦公空間，倘能爭取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北

棟五樓之研考會所有約四分之ㄧ面積使用，

相信將有助提升為民服務之品質及效能。 
【建議處理方式】 
本案基於便民所需之急迫性，敬請組改小組惠予考

慮領務局便民及辦公空間不足之問題，協調人事總

處優予考量先撥出其八樓原住福會約 130 坪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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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提問 
單位 

案由 需協助解決之問題及建議處理方式 本部處理意見 

(不足該層樓三分之ㄧ空間)予研考會，倘此，領務

局將可運用五樓研考會所允相應釋出四分之ㄧ空

間，以紓解便民及辦公空間不足之迫切需要；屆時

該總處仍尚佔有其八樓超過三分之ㄧ面積可敷運

用。檢附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北棟五樓及八樓平面圖

各乙份，請參考。 

 


